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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 共同标准
○ 所有的事业费用仅限海外促销活动相关的实际执行费用
○ 各项目支援标准中未明示时，需要进行事前协商
* 必要时，aT可以要求提交款项收款确认书等补充材料
* 原则上需提交各国税务当局承认的发票。因不可避免的情况而无法附上确定的凭证时，需事前与aT总部进行协商。
* 海外支社申请时，可以使用当地货币进行结算。但是不得超过已分配的支援限额(韩元)。

□ 各项目详细标准
	项目
	明细
	提交材料

	入驻
及
设备
相关
费用
* 
线上
除外
	◦ 促销活动场所租用费及入驻手续费
- 品目登记费、店铺上架费以外的单纯销售手续费除外
◦ 与促销相关试吃台、活动场地搭建、活动相关的装置制作安装费及租用费
	◦ 流通企业（卖场）发行的凭证或租赁合同（标注金额）
◦ 相关凭证及实物照片

	宣传
相关
费用
	◦ 活动相关劳务、媒体制作及广告、横幅、传单、互联网banner制作、SNS、线上试吃等促销相关活动及产品宣传费用
* 线下促销活动与线上商城联动时，需提供活动期间、卖场名称等线下活动相关信息
  ◦ 赠品+礼品+积分+优惠券+配送费合计支援限额为总支援金额的25%以内
* 建议赠品为韩国农食品礼包
	◦ 宣传明细及汇款单等相关支出凭证
◦ 制作实物或实物照片
◦ 积分、优惠券等营销明细及相关凭证
◦ 赠品管理明细（注明数量）、附上照片
* 进行抽奖活动时，需事前提交并协商活动计划
◦ 制作促销宣传物时，必须使用
K-Food Logo和aT Logo

*灵活运用 K-Food logo 标准设计，内容可根据当地实际条件灵活运用


	
	【仅限线上】
◦ 线上卖场内传宣（网站横幅、滚动广告等）相关制作及宣传费用
◦ 活动相关媒体广告费、SNS广告费等
	◦ 活动明细及汇款单等相关支出凭证
◦ 线上卖场内的产品照片（截图）
◦ 现场卖场内宣传实况照片（截图）
◦ 媒体广告明细等活动照片（截图）
※ 原则上，所有凭证均为卖场发行的凭证



	试吃活动
相关费用
* 线上除外
	◦ 活动相关宣传·促销人员雇佣相关费用（含翻译人员）
◦ 适用各国支援限度（1天/1人）
	-日 本：JPY30,000
-东南亚：USD160
-欧  洲：EUR250
	-中华圈：USD150
-美  洲：USD250
-其  他：USD200


* 国际上个人信息保护呈现加强趋势，无法收取身份证、转账明细等凭证时，可以使用该国家能够提交的凭证进行替代
◦ 推进试吃活动时，比起单一产品的试吃，更推荐融合食谱，使用多品类产品的试吃活动
* 示例:炒年糕（年糕×酱类），K-鸡尾酒（饮料×酒类），K-面食（方便面×冷冻紫菜包饭×饺子）等
◦ 尽量包括试吃活动，但不可避免不能进行试吃活动时，请注明详细原因
◦ 试吃品的支援限额为总支援额的10%以内
◦ 购买试吃相关备用品时，原则上购买消耗品，不允许购入资产性备用品
	◦ 使用人力资源公司时，由企业发行的凭证材料
- 促销人员姓名、工作卖场、工作天数、支付金额等
* 使用人力资源公司时，可以省略身份证、每个人的活动照片
◦ 主管企业直接雇佣时，各促销人员的收款凭证
- 工作卖场、工作天数、支付金额、工作人员签名
- 身份证复印件或各促销人员的活动照片
◦ 关于试吃用食品凭证，提交活动期间流通卖场直接购入的发票或交货证明书（需由流通卖场确认）
* 简易收据不予认证
◦ 附上活动卖场试吃活动照片



*具体标准根据当地条件有可能变更，需要事先与总公司协商
*发票的抬头与所申请事业公司不同时，在结果报告书标明是什么关系。

□ 支援金额
○ 将海外促销事业结果通报文中明示的金额作为最终支援金额。根据支援详细标准，原则上支援批准结算的实际执行费用的80%
* 关于大企业（《反垄断及公平交易法》规定的相互出资限制集团或公示对象企业集团）产品单独促销，仅在支援限度内支援执行费用的50%
* 出口战略品目（人参、泡菜、柚子茶、参鸡汤及新鲜种类等）单独促销支援实际执行费用的90%
* 直接联系流通企业进行时，在分配预算以内，支援实际执行费用的100%
  * 对于有限度的项目，适用支援比率后，在项目限度内进行支援
○ 但是，未达成事业义务金额时，根据达成比例(%)，减少最终支援金额
	※ 最终支援金额 = [结算批准金额(①×②) × 事业义务金额达成比例(③)]
☞ (①促销事业执行企业实际执行费用 × ②支援比例) × ③事业义务金额达成比例(%)
· 结算批准金额(①×②)不得超过当初分配的国库支援金额，促销事业执行企业的实际执行费用是指根据详细支援标准，由aT最终批准的执行费用


* 事业义务金额达成比例(%)保留小数点后2位（例：80.488%→80.48%）

□ 基于支援限度及事业义务额达成与否的最终支援额适用示例
	【达成事业义务额时】结算批准金额≧分配预算
	【未达成事业义务额时】结算批准金额≧分配预算

		分配预算3000万韩元
	支援比例80%

	实际执行金额6000万 韩元
	事业义务额120%


= (60 × 0.8 = 4800万韩元，支援限度适用3000万韩元)
→ 超额达成，比例适用100%
= 3000万韩元 × 1 = 最终支援额3000万韩元
		分配预算3000万韩元
	支援比例80%

	实际执行金额6000万  韩元
	事业义务额70%


= (60 × 0.8 = 4800万韩元，支援限度适用3000万韩元)
→ 达成比例适用70%
= 3000万韩元 × 0.7 = 最终支援额 2100万韩元

	【达成事业义务额时】结算批准金额＜分配预算
	【未达成事业义务额时】结算批准金额＜分配预算

		分配预算3000万韩元
	支援比例80%

	实际执行金额2000万 韩元
	事业义务额200%


= (20 × 0.8 = 1600万韩元，结算支付金额适用1600万韩元)
→ 超额达成，比例适用100%
= 1600万韩元 × 1 = 最终支援额1600万韩元
		分配预算3000万韩元
	支援比例80%

	实际执行金额2000万  韩元
	事业义务额30%


= (20 × 0.8 = 1600万韩元，结算支付金额适用1600万韩元)
→ 达成比例适用30%
= 1600万韩元 × 0.3 = 最终支援额480万韩元





□ 事业义务金额
	区分
	内容
	备注

	进口  企业
[共同]
	◦ 选定促销事业时，企业提交的目标进口额（事业义务额）
- 将企业提交的目标进口金额作为事业义务金额
(将事业预算的2~3倍以上(加工产品3倍，生鲜产品2倍) 作为事业义务金额) 
* 辛奇(泡菜)、人参包含在加工产品中
- 通过选定评价，根据最终获得分配的预算规模，对企业提交的目标进口金额（事业义务额）进行减额
* 企业申请预算5000万韩元，目标进口额20000万韩元，最终分配预算为2000万韩元时，根据最终目标比例（4倍），将事业义务额减至8000万韩元。
- 提交正式进口申报书即可。但是，提交发票时，附上B/L
* 因不可避免的事由导致难以提交进口凭证时，协商后，可以提交出口申报凭证（执行完毕）
- 经销商进行促销时，须同时提交可确认供货商（交易关系进口商）代理进口的凭证和进口商提供的购买收据时方予以认可，交易关系进口商的进口（代理）凭证仅限于促销活动前3个月内发放的。
◦ 活动期内的销售业绩必须提交
	<提交凭证>
进口许可(申报)书或进口凭证
但，直接联系促销时，需提交流通企业发行的销售凭证

进口者(购买者)和主管公司必须一致








流通卖场直接促销时，未直接进口的情况，流通卖场发行的销售凭证

	直接  联系
[线上]
	◦ 进口实绩是分配预算的2~3倍以上
*因流通卖场或平台未直接进口，难以提交进口凭证时，将活动期间的销售业绩作为进口业绩使用
- (证明材料)包含商品名称、个数、单价、总销售额等事项的销售业绩材料
* 因当地网上购物商城政策，网上购物商城无法发行凭证时，事前需与总部进行协商
	

	直接  联系
[线下]
	◦ 进口实绩是分配预算的2~3倍以上 
*因流通卖场未直接进口，难以提交进口凭证时，将活动期间的销售业绩作为进口业绩使用
	

	业绩认证时间及适用汇率
[共同]
	◦ 进口凭证：活动时间前60天+活动期间 
◦ 出口凭证：各国运输时间+活动时间前60天+活动期间
	国家
	日本
	中华圈/东南亚
	美洲
	欧洲及其他

	运输时间
	7天
	15天
	30天
	40天



	* 新鲜品类及冷藏运输品类单独促销时，实绩认证期间为
 活动时间前后30天+活动期间

汇率：使用海外促销活动期间，KEB韩亚银行首次告示的电汇（汇款时）平均汇率



	共同事项


□ 其他
❍ 报告完活动计划之后活动内容（活动卖场、活动品类，期间场所等）发生变更时，通过海外促销管理系统事前向本社报告相关变更事项
   * 但是，促销天数不变，只变更促销日期时，无需另行报告，可代替为事前在系统上修改
❍ 促销推进地区必须包括支社所管辖地区
❍ 支援时，如若包含其他国产品原则上不给予支援
❍ 原则上，活动国家、卖场、品类不可变更。但是，因不可抗力导致必须变更时，必须获得aT(海外支社)的批准。

